附件
省商务厅商贸流通领域项目立项和资金管理课题研究采购询价表
填表单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要求

	商贸流通领域项目立项和资金管理课题研究
	项目内容
	根据《贵州省商务厅关于做好2025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行动分等定型和“领跑县”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对照《贵州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分型县验收办法》《贵州省县域商业现状定级标准》等文件，对全省47个县（市、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分等定型工作。省商务厅委托第三方机构，采取“资料审核+实地抽查”方式开展验收，逐县形成评估报告并作出省级认定结果。第三方机构对47个县（市、区）的自评报告、佐证材料进行合规性、真实性审核，重点核查指标完成数据与商务部系统填报数据的一致性。第三方机构按不低于30%的比例随机抽取“基本型”及以上县（市、区），实地核查商业网点建设、业态培育、政策落实等情况，每县现场抽查点位不少于5个（含乡镇商贸中心、村级便民商店、冷链物流设施等）。第三方机构结合资料审核与实地抽查情况，对47个县（市、区）的县域商业现状作出初步定级建议，报省商务厅复核后，形成最终省级认定结果及验收评估报告。承办机构要遵循客观、公正原则和财政资金管理有关规程，现场评估、提交书面验收报告等工作应在12月8日之前完成。

	
	项目预算及付款方式
	（一）项目预算。采购项目总价为含税全包价，最高限价为人民币149200元。

（二）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的40%；

2.第三方机构提交验收评估报告初稿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的30%；

3.省商务厅完成最终结果认定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30%服务费。

	
	报名方式
	将响应文件和询价表填写完毕，并加盖公章，于2025年10月27日前，报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48号世贸广场B区省商务厅1601办公室。

	
	供应商要求
	（一）供应商提供响应文件和报价函（正式盖章件）

本次采购响应供应商响应文件需提供公司基本信息，具备开展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分等定型评估验收的专业能力，以及类似工作情形成功案例等相关证明文件，并签署履约承诺。报价函须写明单价，该单价包含开展该项工作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定标后不再增补任何费用。

（二）工作报告要求

根据《贵州省商务厅关于做好2025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行动分等定型和“领跑县”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对照《贵州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分型县验收办法》《贵州省县域商业现状定级标准》等文件，对全省47个县（市、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分等定型工作。供应商应在12月8日之前将现场评估相关材料、书面验收报告提交至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

（三）询价响应供应商的资质要求（未达到以下资质要求的，将被视为无效询价响应）

1.资质要求：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备与商务工作所必须的设施、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拥有商业经济、公共管理等相关领域评估经验；具有较高的执业质量、必要的业绩和经验以及较好的社会信誉，近3年未因业务质量问题和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处理处罚或行业自律惩戒；廉政、保密意识强，能够遵守商务工作事项要求的工作纪律，遵守行业执业道德规范，拟实施的工作事项对外聘人员要求的其他条件。

2.团队要求：配备不少于4人的专业评估团队，团队成员需具备县域商业研究、政策解读或评估咨询、财务审计相关从业经历。

3.能力要求：在2025年底前协助完成47个县（市、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分等定型工作，具备高效的资料审核、组织编辑能力与现场调研协调能力。

4.回避要求：1.与被监督单位有关联关系的。2.最近3年内，从事被监督单位的财务、工程、管理等工作的。3.其他影响监督工作独立性的情形。

（建议提供：①团队专家名单及职称；②与本项目的相关案例。）

	
	服务保障
	根据《贵州省商务厅关于做好2025年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行动分等定型和“领跑县”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对照《贵州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分型县验收办法》《贵州省县域商业现状定级标准》等文件，对全省47个县（市、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分等定型工作。供应商应在12月8日之前将现场评估相关材料、书面验收报告提交至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

	供应商填写
	报价金额（万元）
	报价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报价单位(公章)：
报价法定代表人（签字）：


